青岛农业大学资产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

出租方（甲方）：

承租方（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山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鲁财资〔2010〕50号）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土地使用权租赁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  　土地基本情况

该宗土地坐落于[  ]市[  ]县（市、区），土地四至为：[                       ]，土地面积为[           ]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或土地使用权凭证）：[                   ]

其他情况：[                       ]（提示：有无地上建筑物、附着物及相关设施情况等）。

甲方承诺出租该土地的行为已经有权机构批准，且该土地产权清晰，未设定抵押、担保，未涉及法律诉讼。保证所出租的土地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第二条 甲方应提供具有出租权的有效证明、身份证明等证件，乙方应提供身份证明和营业执照等证件。双方验证后可复印对方证件备存。所有复印件仅供本次租赁使用。 
第三条 租赁期限
1、该土地租赁期共　　个月。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2、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出租土地，乙方应如期交还。 
乙方如要求续租，则必须在租赁期满 个月之前向甲方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第四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 
1、该土地每月租金为　　元（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整）。 
租金总额为　　元（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整）。 

2、资产租金支付方式如下： 现金或支票及其他方式（提示：每季/年支付一次，或全部租金一次性支付）。甲方收款后应提供给乙方有效的收款凭证。 
3、资产租金支付时间：  年 月 日前。
第五条  土地租赁用途
乙方承租该土地用途为：[                         ]。 在租赁期内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的用途，不得转租或分租给第三方。

甲方不允许乙方发生对土地造成不可修复的行为，允许（不允许）乙方在土地上增设他物。如允许，增设他物的范围是：[                ] 。乙方增设他物须符合国家和驻地政府有关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规定。合同到期后，乙方增设他物的处理：[                                                 ]。

乙方承诺使用承租土地从事的各项活动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并独立承担完全责任。
　　第六条 租赁期间相关费用 

　　租赁期内，与使用该土地有关的各项费用承担方式为：
（一）乙方承担的费用： [                     ]，交付方式为：[      ]（提示：甲方垫付乙方归还或者乙方直接支付等）。

（二）甲方承担的费用：甲方应承担的相关税款。

 第七条  土地交付及交还的期限方式
（1） 交付：甲方应按租赁期限规定按时将土地交付乙方。交付时原有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的处理：[                      ]。

（2） 交还：乙方应于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    ]日内，将土地全部交还甲方。乙方应按合同约定移走其所有物品，逾期未移走的，甲方有权处置。
第七条  租赁保证金
（一）本合同生效后[    ]日内，乙方须向甲方支付土地租赁保证金人民币（大写）[                 ]元。

（二）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租赁保证金由甲方抵扣应由乙方承担的费用、租金、滞纳金及赔偿等，剩余部分如数返还乙方。保证金不计付利息。
第八条 土地的转让与转租 
1、租赁期间，甲方有权依照法定程序转让该出租的土地，转让后，本合同对新的土地所有人和乙方继续有效。 
2、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转租、转借土地。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与终止 
1、双方可以协商变更或终止本合同。 
2、甲方有以下行为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1）不能及时提供土地或所提供土地不符合约定条件，严重影响使用。 
（2）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形。 
3、土地租赁期间，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出租土地。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转租、转借土地。 
（2）损坏承租土地，造成土地不可修复的。
（3）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改变本合同约定的土地租赁用途。
（4）利用承租土地存放危险物品或进行违法活动。 
（5）逾期未交纳按约定应当由乙方交纳的各项费用，已经给甲方造成严重损害的。
（6）违反合同约定在土地上增设他物；
（7）拖欠租金累计　　日以上。
4、租赁期满前，乙方要继续租赁的，应当在租赁期满 个月前向甲方书面申请。如甲方在租期届满后仍要对外出租的，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 
5、租赁期满合同自然终止。 
6、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合同终止。 
7、该土地被依法收回或征用的。
第十条 土地交付及收回的验收 
1、甲方应保证租赁土地本身及附属设施处于能够正常使用状态。
2、验收时双方共同参与，存有异议应当场提出。当场难以检测判断的，应于 日内进行鉴定。 
3、乙方应于土地租赁期满后  日内，将承租土地及附属设施交还甲方。 
4、乙方交还甲方土地时应当保持土地及设施完好状态，不得留存物品以影响土地的正常使用。对未经同意留存的物品，甲方有权处置。 
第十一条 甲方违约责任处理规定 
1、甲方因不能提供本合同约定的土地而解除合同的，应支付乙方本合同租金总额 %的违约金。甲方除应按约定支付违约金外，还应对超出违约金以外的损失进行赔偿。 
2、如乙方要求甲方继续履行合同的，甲方每逾期交资产一日，则每日应向乙方支付日租金　　倍的滞纳金。甲方还应承担因逾期交付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3、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提前收回土地的，应按照合同总租金的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若支付的违约金不足弥补乙方损失的，甲方还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4、甲方因土地权属瑕疵或非法出租土地而导致本合同无效时，甲方应赔偿乙方损失。 
第十二条 乙方违约责任 
1、租赁期间，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该土地，乙方应按照合同总租金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支付的违约金不足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直至达到弥补全部损失为止。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将土地转租、转借给他人使用的；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损坏土地造成不可修复的； 
（3）改变本合同规定的租赁用途或利用该土地进行违法活动的；（4）拖欠租金累计 个月以上的。 
2、在租赁期内，乙方逾期交纳本合同约定应由乙方负担的费用的，每逾期一天，则应按上述费用总额的 %支付甲方滞纳金。 
3、在租赁期内，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中途擅自退租的，乙方应该按合同总租金 %的额度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支付的违约金不足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4、乙方如逾期支付租金,每逾期一日,则乙方须按日租金的 倍支付滞纳金。 
5、租赁期满，乙方应如期交还该土地。乙方逾期归还，则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原日租金 倍的滞纳金。乙方还应承担因逾期归还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第十三条 免责条件 
1、因不可抗力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或造成的损失，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2、因国家政策需要收回或征用已租赁的土地，使甲、乙双方造成损失的，互不承担责任。 
3、因上述原因而终止合同的，租金按照实际使用时间计算，不足整月的按天数计算，多退少补。 
第十四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订立补充条款。补充条款及附件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五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或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以下两种方式只能选择一种）： 
1、提请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 其他约定事项 
1、 
2、 
第十七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章）后生效。 
第十八条 本合同及附件一式　　份，由甲、乙双方各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身份证号：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地址：                              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签约日期：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签约地点： 
